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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2-032）。 经事后核查，因财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疏忽，导致《2021年年度报

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部分信息填写有误，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

一、对《2021年年度报告》更正如下：

1、“第二节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中“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3,685,157.13 389,340,813.22 362,645,255.86 358,260,9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069.65 -14,358,290.93 -29,106,096.63 -448,962,60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2,888.60 -15,752,799.05 -29,383,104.62 -441,303,94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3,743.64 76,398,227.39 -35,468,106.60 -46,077,306.88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3,685,157.13 306,637,208.36 445,348,860.72 358,260,9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069.65 -14,742,805.36 -28,721,582.20 -448,962,60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2,888.60 -15,363,262.68 -29,772,640.99 -441,303,94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3,743.64 27,340,063.50 13,590,057.28 -46,077,306.88

2、“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四、主营业务分析” 中“2、收入与成本” 中“（1）营业收入构成”

更正前：

单位：元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443,932,144.80 100% 1,341,970,891.91 100% 7.60%

分行业

农化 1,443,932,144.80 100.00% 1,267,811,809.90 94.47% 13.89%

医药 0.00 74,159,082.01 5.53% -100.00%

分产品

农药原药及制剂 1,214,409,975.16 84.10% 1,162,162,511.09 86.60% 4.50%

精细化工中间体 128,137,544.24 8.87% 73,380,761.94 5.47% 74.62%

硫酸 85,744,673.30 5.94% 16,795,309.46 1.25% 410.53%

其他农化产品 15,639,952.10 1.08% 15,473,227.41 1.15% 1.08%

医药产品 0.00 0.00% 74,159,082.01 5.53% -100.00%

分地区

国内 619,566,902.58 42.91% 524,219,343.21 39.06% -76.13%

国外 824,365,242.22 57.09% 817,751,548.70 60.94% 61.27%

分销售模式

经销 172,268,068.45 11.93% 234,851,659.90 17.50% -26.65%

直销 1,271,664,076.35 88.07% 1,107,119,232.01 82.50% 14.86%

更正后：

单位：元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443,932,144.80 100% 1,341,970,891.91 100% 7.60%

分行业

农化 1,443,932,144.80 100.00% 1,267,811,809.90 94.47% 13.89%

医药 0.00 74,159,082.01 5.53% -100.00%

分产品

农药原药及制剂 1,214,409,975.16 84.10% 1,162,162,511.09 86.60% 4.50%

精细化工中间体 128,137,544.24 8.87% 73,380,761.94 5.47% 74.62%

硫酸 85,744,673.30 5.94% 16,795,309.46 1.25% 410.53%

其他农化产品 15,639,952.10 1.08% 15,473,227.41 1.15% 1.08%

医药产品 0.00 0.00% 74,159,082.01 5.53% -100.00%

分地区

国内 705,807,032.05 48.88% 524,219,343.21 39.06% 34.64%

国外 738,125,112.75 51.12% 817,751,548.70 60.94% -9.74%

分销售模式

经销 172,268,068.45 11.93% 234,851,659.90 17.50% -26.65%

直销 1,271,664�,076.35 88.07% 1,107,119,232.01 82.50% 14.86%

3、“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四、主营业务分析” 中“2、收入与成本” 中“（3）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

更正前：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农化

销售量 元 1,443,932,144.80 1,267,811,809.9 13.89%

生产量 元 1,397,315,950.66 1,169,234,712.34 19.51%

库存量 元 99,336,661.41 94,092,485.17 5.57%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农化

销售量 元 1,443,932,144.80 1,267,811,809.9 13.89%

生产量 元 1,564,286,618.89 1,169,234,712.34 33.78%

库存量 元 99,336,661.41 94,092,485.17 5.57%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生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33.78%，主要系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及需求增加所致。

4、“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四、主营业务分析” 中“2、收入与成本” 中“（5）营业成本构成”

更正前：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农化 直接材料 1,059,839,204.69 75.85% 863,514,407.10 73.85% 22.74%

农化 直接工资 59,701,766.73 4.27% 62,840,859.62 5.37% -5.00%

农化 制造费用 205,496,910.30 14.71% 181,739,143.06 15.54% 13.07%

农化 燃料动力 72,278,068.94 5.17% 61,140,302.56 5.23% 18.22%

更正后：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21年 2020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农化 直接材料 1,079,502,227.34 74.52% 863,514,407.10 73.85% 25.01%

农化 直接工资 42,071,795.12 2.90% 62,840,859.62 5.37% -33.05%

农化 制造费用 233,365,712.32 16.11% 181,739,143.06 15.54% 28.41%

农化 燃料动力 61,846,405.15 4.27% 61,140,302.56 5.23% 1.15%

5、“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四、主营业务分析” 中“2、收入与成本” 中“（8）主要销售客户和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849,726,809.42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58.85%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1 306,004,726.35 21.19%

2 客户2 283,913,842.45 19.66%

3 客户3 154,386,091.94 10.69%

4 客户4 59,542,679.01 4.12%

5 客户5 45,879,469.67 3.18%

合计 -- 849,726,809.42 58.85%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777,191,627.12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54.53%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7.95%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供应商1 409,966,596.69 28.76%

2 供应商2 217,888,991.03 15.29%

3 供应商3 99,684,316.91 6.99%

4 供应商4 26,008,407.30 1.82%

5 供应商5 23,643,315.19 1.66%

合计 -- 777,191,627.12 54.53%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764,688,922.12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52.96%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0.00%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客户1 306,004,726.35 21.19%

2 客户2 283,913,842.45 19.66%

3 客户3 67,959,792.16 4.71%

4 客户4 59,542,679.01 4.12%

5 客户5 47,267,882.15 3.27%

合计 -- 764,688,922.12 52.96%

主要客户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777,822,360.49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2.08%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7.95%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供应商1 411,597,330.06 32.81%

2 供应商2 217,888,991.03 17.37%

3 供应商3 99,684,316.91 7.95%

4 供应商4 26,008,407.30 2.07%

5 供应商5 23,643,315.19 1.88%

合计 -- 777,822,360.49 62.08%

主要供应商其他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二、对《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如下：

1、“二、公司基本情况” 中“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中“（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更正前：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3,685,157.13 389,340,813.22 362,645,255.86 358,260,9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069.65 -14,358,290.93 -29,106,096.63 -448,962,60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2,888.60 -15,752,799.05 -29,383,104.62 -441,303,94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3,743.64 76,398,227.39 -35,468,106.60 -46,077,306.88

更正后：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3,685,157.13 306,637,208.36 445,348,860.72 358,260,9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069.65 -14,742,805.36 -28,721,582.20 -448,962,60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2,888.60 -15,363,262.68 -29,772,640.99 -441,303,94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3,743.64 27,340,063.50 13,590,057.28 -46,077,306.88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中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

要》将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披露，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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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

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蓝丰生化 股票代码 00251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海军 王优

办公地址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宁夏路2号 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宁夏路2号

传真 0516－88923712 0516－88923712

电话 0516－88920479 0516－88920479

电子信箱 lfshdmb@jslanfeng.com lfshdmb@jslanfe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杀菌剂原药及制剂、杀虫剂原药及制剂、除草剂原药及制剂、精细化工中间体的生产和销售。 公司是国家发改委

对生产光气监控的定点企业，是国内较大的以光气为原料生产农药的企业。公司是国内较大的杀菌剂生产企业，在国内率先研发甲基硫菌灵，是

国内主要的甲基硫菌灵生产企业之一，同时是国内杀菌剂大宗品种多菌灵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 公司是国内除草剂环嗪酮的攻关单位，是国内

首家开发并全面掌握环嗪酮关键技术的企业，也是国内环嗪酮的主要供应商。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行业地位

公司主要从事高效、低毒、低残留、安全的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原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及用途、竞争优势及市场占有率情况

如下：

产品分类 产品品种 用途 竞争优势 市场占有率

农药原药

多菌灵原药

主要用于叶面喷雾、种子处理和土壤处理等，可以防

治农作物病虫害及由真菌引起的多种作物病害，是

一种杀菌剂。

进入市场较早， 国内市场口碑较好，在

国外登记较早。

约30%

甲基硫菌灵原药

主要用于防治蔬菜灰霉病、菌核病枯萎病、瓜类蔓枯

病、苹果树腐烂病、防治麦类、水稻病害。

是国内首批生产企业， 进入市场较早，

拥有成熟的生产技术， 在国外登记较

早。

约30%

环嗪酮原药

主要用于防除一年生和二年生杂草， 大多数多年生

杂草， 也可用于菠萝、 甘蔗和主要的针叶树种种植

园、非耕种地除草，但不能接近落叶树或其他植物，

是一种芽后触杀型除草剂。

是国内首家开发并全面掌握生产关键

技术的企业，生产原料自主配套，较早

进入国外市场，国外登记优势明显。

约60%

脱叶磷原药 适用于棉花迅速有效脱叶 国内唯一生产企业 约10%

丁硫克百威原药

主要用于果树、棉花、蔬菜、粮食及其他多种经济作

物上的锈壁虱、蚜虫、蓟马、叶蝉等十多种害虫的防

治，是一种低毒、高效、安全的杀虫杀螨剂。

目前是FMC生产丁硫克百威最大的合

作伙伴，质量领先

约40%

注：上述市场占有率为公司市场部门内部预测。

（三）行业发展变化及市场竞争格局

农药行业属于典型的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行业整合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由之路，通过行业整合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随着国际农药巨

头新一轮兼并重组完成，全球农药工业新的格局已经形成，以先正达集团、拜耳、巴斯夫、科迪华为第一集团的跨国公司在农药全球市场占比份

额达到60%以上。 目前，我国农药企业众多，市场分散，产品同质化和低端化严重，企业竞争秩序较为混乱。 从农药产业链环节看，跨国公司把控

前端研发和终端渠道，中国企业处于加工制造环节。

我国农药的生产能力与产量处于世界前列，产品质量稳步提高，品种不断增加，中国农药企业主要集中于仿制药的生产和中间体的定制化

加工，终端制剂市场呈现分散格局。随着国内化工行业安全和环保整治，登记门槛的提高，以及生产连续化、自动化逐步升级，未来竞争将趋于有

序，技术领先、机制合理、经营灵活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的发展空间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另外，化学工业贯穿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与国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国防生产配套的高技术材料的研发与

生产越来越依靠化工行业，常规战略物质提供的艰巨任务也由化工行业承担。国内化工新材料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也在加大引进欧美新技术的步

伐，并且在已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力求创新，大力开发本国的化工新材料。

伴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变革，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相关产业的不断升级，我国化工行业也将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谋三年，看五

年” ，从五年期看，国内化工行业产业升级迫在眉睫、箭在弦上，国家在精细化工、新材料化工领域正处于微妙的关口，露出希望的曙光，化工新

材料、化工新能源和高端化学品等高端化工行业是化工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推手，代表着整个化工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1,727,949,962.51 2,311,049,219.02 -25.23% 2,702,688,08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6,636,974.20 1,159,910,073.71 -42.53% 1,135,355,717.72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443,932,144.80 1,341,970,891.91 7.60% 1,504,434,66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1,191,923.36 14,823,557.29 -3,413.59% -516,555,01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86,136,964.53 -47,574,610.82 -921.84% -522,094,470.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96,557.54 128,305,653.14 -90.81% 255,079,830.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4 0.04 -3,700.00% -1.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4 0.04 -3,700.00% -1.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78% 1.30% -55.08% -37.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33,685,157.13 306,637,208.36 445,348,860.72 358,260,9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5,069.65 -14,742,805.36 -28,721,582.20 -448,962,60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2,888.60 -15,363,262.68 -29,772,640.99 -441,303,94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43,743.64 27,340,063.50 13,590,057.28 -46,077,306.8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48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03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苏化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0% 34,334,137 -34,000,000

海南锦穗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00% 34,000,000 34,000,000

王宇 境内自然人 9.88% 33,610,001 0

冻结 33,610,001

质押 33,610,000

苏州格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74% 33,123,295 0

新沂市华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24% 31,437,620 -456,340

TBP�Noah�

Medical�

Holdings�(H.K.)�

Limited

境外法人 3.41% 11,601,123 0

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0% 11,235,955 0

上海金重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1% 5,798,700 0

湖南沅江赤蜂农

化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 5,327,826 1,003,800

北京中金国联盈

泰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4,682,24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锦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构成为一致行动关系，2、

除上述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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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5月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2年4月29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

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份比例

1 李志聪 112,123,870 35.48%

2 李炳兴 37,712,330 11.94%

3 元龙嘉利（上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00,000 1.99%

4 王卫红 4,225,827 1.34%

5 陆杏珍 2,471,928 0.78%

6 李光宇 2,014,666 0.64%

7 陆林才 1,889,128 0.60%

8 万华 1,861,900 0.59%

9 沈华加 1,797,328 0.57%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0,100 0.50%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份比例

1 李炳兴 37,712,330 17.08%

2 李志聪 20,123,870 9.12%

3 元龙嘉利（上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00,000 2.85%

4 王卫红 4,225,827 1.91%

5 陆杏珍 2,471,928 1.12%

6 李光宇 2,014,666 0.91%

7 万华 1,861,900 0.84%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0,100 0.72%

9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396,221 0.63%

10 张辛易 1,326,246 0.60%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的持股数量总数。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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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情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7.5元/股（含），且不

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8,000万

元、 回购价格上限7.5元/股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数约10,666,666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3.38%；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7.5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

5,333,33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69%。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

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2、 本次回购事项已经公司于2022年5月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回购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

确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有拟实施股份增减持的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4、本次回购方案的实施，包括但不仅限于存在以下风险：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

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

风险；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决

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4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

资者信心，切实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共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在综合考虑业务发展

前景、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未来盈利能力的基础上，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减持。 若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期限内转让完毕，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股份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含），

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实际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

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

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五）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1、本次回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

条规定的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次回购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二

条之“（四）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的条件：截至2022年4月29日，公司股票

收盘价为4.92元/股，低于最近一期的每股净资产（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5.00元）。

（六）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届满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2、拟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8,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7.5元/股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数约

10,666,66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38%；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回购价格上

限7.5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5,333,33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69%。具体回购股份

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

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

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个月内。

1、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立即实施完毕，

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

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管理层将根据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依法

予以实施。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3、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

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最长期限，若出现

该情形，公司将及时披露是否顺延实施。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 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后， 根据截至2022年4月28日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

算，若回购股份全部出售完毕，则公司总股本及股本结构不会发生变化；若回购股份未能出

售，导致全部被注销，按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8,000万元（含）及回购价格上限7.5元/股

（含）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666,666股，则以此测算

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95,222,583 30.14% 95,222,583 31.19%

高管锁定股 95,222,583 30.14% 95,222,583 31.1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0,754,862 69.86% 210,088,196 68.81%

三、总股本 315,977,445 100.00% 305,310,779 100.00%

注：上述股份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2、 本次回购方案全部实施完毕后， 根据截至2022年4月28日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

算，若回购股份全部出售完毕，则公司总股本及股本结构不会发生变化；若回购股份未能出

售，导致全部被注销，按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4,000万元（含）及回购价格上限7.5元/股

（含）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毕，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333,333股，则以此测算

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95,222,583 30.14% 95,222,583 30.65%

高管锁定股 95,222,583 30.14% 95,222,583 30.6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0,754,862 69.86% 215,421,529 69.35%

三、总股本 315,977,445 100.00% 310,644,112 100.00%

注：上述股份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十）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

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

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1、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财务的影响

截至2022年3月31日， 公司总资产284,020.5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8,124.04万元、流动资产168,322.61万元（未经审计）。假设以本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

8,000万元计算，本次回购资金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和流动资产

的比重分别为2.82%、5.06%、4.75%，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研发等情况，公司认为股份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回购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影响

本次回购体现公司管理层对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信心，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

心，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巩固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形象，促进公司

价值合理回归，助推公司高质量发展。

3、关于本次回购是否影响上市公司地位的分析

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改变

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的条件。

4、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维护公司利益和

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

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持股5%以上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一李志聪先生2021年11月2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303万股，实际控制人之一陆杏珍女士2021年12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327万股，详见公司2021年12月10日、2021年12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版）》、《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比例超

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

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明确

的增减持计划，若未来有拟实施股份增减持的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

排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减持。 若未能在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期限内转让完毕，未转让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后予以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

应减少。届时，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就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

资本事项履行决策、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及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三）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办理回购股份相关授权情况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5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事项发表

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回购股份的用途为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所必需，且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人数超过三分之二。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可以适用简易的股份回购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本次股份回购的顺利实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按

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

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授权公司管理层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

发生的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行相关申报；

4、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5、根据实际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

2022年5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议案》，且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人数超过三分之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

需，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增强公司股票的长期投资价值，为公司在

资本市场树立良好形象，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

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5元/股，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的经营、财

务、研发、资金状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

公司的上市地位，回购股份方案合理、可行。 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价格

为市场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四、披露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于本公告披露的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

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37）。

五、开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该账户仅可

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六、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回购实施期间及时披露回购

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予

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 公司在回购期间将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 包括已回购股份的数量和比

例、购买的最高价和最低价、支付的总金额；

5、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能

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6、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在两个交易日内

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次回购后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实施完成，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

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风险提示

1、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

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2、 本次回购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导致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

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认单》。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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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

炳兴先生的通知，获悉李炳兴先生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交易业务，具体

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

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质押

开始日期

解除

质押日期

质权人

李炳兴 是 17,500,000 46.40% 5.54%

2017年10

月16日

2022年05

月06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吴江分行

合计 - 17,500,000 46.40% 5.54% - - -

上述股份的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1）。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押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质押

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李志聪 112,123,870 35.48% 40,130,000 40,130,000 35.79% 12.70% 0 0.00% 0 0.00%

李炳兴 37,712,330 11.94% 17,500,000 0 0.00% 0.00% 0 0.00% 0 0.00%

陆杏珍 2,471,928 0.78%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52,308,128 48.20% 57,630,000 40,130,000 26.35% 12.70% 0 0.00% 0 0.00%

（备注：截至2022年5月6日，公司总股本为315,977,445股；上述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

保留两位小数计算；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志聪先生、李炳兴先

生、陆杏珍女士质押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质押风险在可控范

围之内。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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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了《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2-035）， 计划于2022年5月16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1999弄3号楼

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拟采取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由于上海市目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根据政府部门出台的疫情防控政策要

求，对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所在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积极配合

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保护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人员的健康，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

益，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注意事项做出如下特别提示：

一、建议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参会

为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减少人

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建议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方式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由于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在会议召开地点设置现场会议，现场会议的

召开方式调整为以通讯方式召开，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可选择

视频方式参会。 拟通过通讯方式参与会议的个人股东须在不迟于2022年5月11日16点前扫描以

下二维码完成股东参会登记。

在上述登记时间段内，股东也可通过向公司指定邮箱（邮箱地址：hy@chemexpress.com.

cn）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完成参会登记，通过通讯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需提供、出示的资

料与现场参加股东大会的要求一致。公司将向成功登记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通讯接入

方式，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勿向其他第三方分享会议接入信息。

未在前述要求的登记注册截止时间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以通讯方式

接入本次会议，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请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按照会议

接入方式参加会议。

除投票方式和召开方式变更外，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审议事项等均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皓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60075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洲际 公告编号： 2022-016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洲际油气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7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0日(星期二)至05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

司邮箱zjyq@geojad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2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1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2021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2年05月17日上午 10:00-11:00举行洲际油气2021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1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05月17日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陈焕龙先生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万巍先生

董事、副总裁：张玎先生

独立董事：夏云峰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2年05月17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2年05月10日 (星期二)至05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

（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jyq@geojade.com向公司提

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电话：010-59826815、0898-66787367

邮箱：zjyq@geojad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9日

证券简称：*ST广珠 证券代码：600382� � � � � � � � �编号：临2022-069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正在审理阶段；收到传票，开庭时间为2022年5月17日15时

00分

●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金额：人民币227,975,272.67元（利息暂计至2021年12月27日）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由于本案正在审理阶段，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定，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公司诉讼及后续法院判决或

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明珠集团广州

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阀门” ）因与肇庆星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合作投

资房地产“泰宁华府开发项目” 合同纠纷一案，向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于2022

年1月17日收到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详见公司公告：临2022-014），并定于2022年4

月25日开庭审理该案件（详见公司公告：临2022-041）。 2022年4月25日，肇庆市中级人

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该案件尚未审理完毕。

二、案件的进展情况

2022年5月9日，公司收到广州阀门发来的函件，告知收到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

的《传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案号：（2022）粤12民初3号

案由：合同纠纷

被传唤人：原告：广东明珠集团广州阀门有限公司；被告：孙岭山、肇庆星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兴宁市丰源实业有限公司、陈清平、杨成杰

传唤事由：证据交换和开庭

应到时间：开庭：2022年5月17日15时00分

应到处所：第十二审判庭/中/通用

三、上述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本案正在审理阶段，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能确

定，最终实际影响需以公司诉讼及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目前公司（包括控股子

公司在内）不存在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诉

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

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26�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2022-057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刘友财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11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 董事兼总经理刘

友财先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6,875股，占本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38%。 若减持计划存续期间

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上述股东拟减持股份数将相

应进行调整。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2年1月11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2022年5月9日，刘友财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

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减持股份的相关情况

截至2022年5月9日，刘友财先生尚未减持公司股份，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董事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数量

刘友财 董事兼总经理 67,500 0.0153% 16,87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刘友财先生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符合《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刘友财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

定性，也存在不能按期实施完成的可能性。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后续减持

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3、刘友财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

三、备查文件

1、刘友财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0日


